附件一：

教师“进学生家庭”走访卡

	走访学生姓名
	
	所在年级、班级
	

	学生家庭住址
	
	联系电话
	

	走访时间
	年      月      日

	走

访

交

流

内

容
	        （教师签名）



	家

长

反

馈

意

见
	       （签名）




教师“进学生宿舍”走访卡

	走访学生姓名
	
	所在年级、班级
	

	走访时间
	年      月      日

	走

访

交

流

内

容
	        （教师签名）



	学

生

反

馈

意

见
	       （签名）




学校“进社区（乡村）”联系卡

	走访社区
	

	走访时间
	
	接待人
	

	走

访

交

流

内

容
	

	社

区

反

馈

意

见
	       （签名）




附件二：

一、“东阳市中小学师德标兵”的评选条件是：

1、热爱党，热爱社会主义，热爱教育事业，面向全体学生，全面贯彻教育方针，全面提高教育质量，遵循教育教学规律，努力做好本职工作。

2、刻苦钻研教育教学业务，努力提高教学质量，工作态度严谨，兢兢业业，并取得较好地业绩和成果。

3、与学生建立良好、健康的师生关系，热爱、尊重、关心和严格要求学生，爱生如子，事迹感人。

4、不歧视差生和后进生，认真帮教，成绩显著，所带班级风气正，学风好，是一个健康向上的集体。

5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自觉遵守教师师德规范，在工作、学习、生活、作风等方面以身作则，为人师表，不违反有关规定有偿家教，受到师生、家长、社会的一致好评。

二、“东阳市中小学优秀班主任”的评选条件是：

1、全面贯彻教育方针，坚持素质教育思想，面向全体学生，尊重学生人格，关心学生在德、智、体等方面的全面成长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；

2、热爱班主任工作，担任中小学班主任工作三年以上，认真履行《中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》和《小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》中规定的班主任职责；

3、工作责任心强，班主任工作成绩显著，所带班级形成良好的学风、班风。

附件三：

“十佳师德标兵”申报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历
	
	政治

面貌
	

	所在

单位
	
	联系

电话
	

	主

要

事

迹
	

	所在

学校

推荐

意见
	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	中心

学校

推荐

意见
	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	教育局意见
	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
“十佳优秀班主任”申报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历
	
	政治

面貌
	

	所在

单位
	
	联系

电话
	

	主

要

事

迹
	

	所在

学校

推荐

意见
	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	中心

学校

推荐

意见
	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	教育局意见
	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
“群体师德创优”先进集体申报表

申报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 
	教职工人数
	
	法人代表
	

	申

报

理

由
	

	学校

意见
	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
	基层

工会

意见
	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


附件四：  东阳市中小学教师师德规范考核办法(试行)
	师德规范要求
	分值
	扣分办法
	评分

	依

法

执

教

(10分)
	1、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、政策。积极参加政治学习。不参与邪教活动或散发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言论。
	3
	1、有违法及重大违纪现象的，师德考核不合格；

2、法制考试不及格的，该总项不得分；

3、无故不参加政治学习的，每一次扣2分； 

4、不严格执行教学计划的，该总项不得分；

5、其他要求达不到的，该小项不得分。
	

	
	2、认真学习教育法律法规，增强法律意识。能运用法律武器保护教育者、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。
	3
	
	

	
	3、加强学生法制教育，强化学生法制意识，自觉地遵纪守法。
	2
	
	

	
	4、严格执行教学计划，有计划开展教学教研活动。
	2
	
	

	爱

岗

敬

业

(15分)
	5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，不延长学生在校时间。认真实施教育教学工作的每个环节，认真批改学生作业。
	3
	1、延长学生在校时间的，查实一次扣2分；

2、布置学生作业不及时批改的，查实1次扣2分；

3、转化后进生无计划或无记录的，扣2分；

4、违反7、8、9条要求的，师德考核不合格；

5、学生课业负担过重，查实1次扣2分；

6、其他要求达不到的，该小项不得分。
	

	
	6、转化后进生有计划、有记录，效果明显。
	3
	
	

	
	7、节假日、寒暑假不组织学生补课、辅导。
	3
	
	

	
	8、不乱印滥发各类复习或辅导资料。
	3
	
	

	
	9、注重德育教育，把德育渗透在课堂教学中，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。不向学生传播有害身心健康的思想。
	3
	
	


	热

爱

学

生

(15分)
	10、关心爱护学生，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。注重研究分析每个学生特点，耐心教导学生。
	3
	1、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师德考核不合格；

2、由于教师原因出现流生情况，师德考核不合格；

3、出现学生吵架、斗殴的，每次扣2分；

4、其他要求达不到，该小项不得分。
	

	
	12、不体罚、变相体罚、侮辱、伤害学生；不透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；不用言语侮辱、伤害学生的人格。
	3
	
	

	
	13、科学使用评价方法，公正、客观、全面地评价学生身心发展的水平与特点。
	3
	
	

	
	14、不向学生、家长公布考试成绩名次，不单纯以考试成绩评价学生，不按成绩排座位。
	3
	
	

	
	15、不侵害学生的受教育权利，不剥夺学生上课、参加考试的权利。不出现流生现象。
	3
	
	


	师德规范要求
	分值
	扣分办法
	评分

	严

谨

治

学

(10分)
	16、认真研究课程标准，明确任教学科目的要求及学科结构。深入钻研教材，明确重点、难点。
	2
	1、不完成听课任务的扣2分；

2、不承担科研或教研任务的，每次扣2分；

3、未按要求完成培训、进修任务的，扣2分；

4、其他要求达不到的，该小项不得分。
	

	
	17、加强业务学习，拓展专业知识面。积极参加业务培训、进修。按要求参加继续教育。
	2
	
	

	
	18、积极参加教育科研活动，认真完成听课任务。能承担学校安排的教科研工作。
	2
	
	

	
	19、掌握并运用现代教育技术，提高教育教学效果。
	2
	
	

	
	20、善于总结教育教学经验，每学期有教育教学工作总结。
	2
	
	

	团

结

协

作

(10分)
	21、严以律已，正确对待自己，养成良好的个人品德。
	2
	1、惹事生非、制造矛盾的，该总项不得分；

2、工作不服从分配且造成损失的，师德考核不合格。

3、其他要求达不到的，该小项不得分。
	

	
	22、顾全大局，工作服从分配。
	3
	
	

	
	23、正确处理教师之间的关系，不传播不利于团结的言论。正确看待同事的成绩。
	3
	
	

	
	24、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，取得大家支持，形成教育合力。
	2
	
	

	尊

重

家

长

(10分)
	25、密切与家长的联系，及时向家长通报学生在校表现，与家长交换教育孩子的意见。
	2
	1、小项要求达不到的，该小项不得分。
	

	
	26、主动家访，对本班学生每学期家访一次以上。
	2
	
	

	
	27、任课教师要参加每学期召开的家长会、家长座谈会。
	2
	
	

	
	28、尊重家长，平等对待所有家长。
	2
	
	

	
	28、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思想，提高家庭教育艺术。
	2
	
	


	师德规范要求
	分值
	扣分办法
	评分

	廉

洁

从

教

(15分)
	29、在教育教学工作中，不利用职责之便谋取私利。
	3
	1、达不到该项其中要求之一的，师德考核不合格。
	

	
	30、不向学生乱收费，不擅自征订教辅资料，不向学生推销学习资料及学习用品等。
	3
	
	

	
	31、不向学生及家长索要钱物。
	3
	
	

	
	32、不违规带生（家教）。
	3
	
	

	
	33、工作时间不参与经商、炒股等。
	3
	
	

	为

人

师

表

(15分)
	34、言行举止文明、规范，衣着服饰得体，符合教师职业要求。
	2
	1、违反36、37、38条要求的，师德考核不合格。

2、其他要求达不到的，该小项不得分。

3、教师获得各项荣誉的，酌情加分。
	

	
	35、坚持使用、推广普通话，使用规范汉字。
	2
	
	

	
	36、在工作时间不打扑克、搓麻将、打电子游戏、上网聊天。不在课堂上吸烟、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。
	3
	
	

	
	37、不参加赌博、变相赌博、迷信等活动。
	3
	
	

	
	38、不在工作日中餐饮酒，不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酗酒。
	3
	
	

	
	39、遵守社会公德，弘扬家庭美德。
	3
	
	


注：考核得分低于60分者，为不合格；

考核得分等于或高于60分者，为合格；

考核得分等于或高于85分者，为优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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